安化县交通运输局涉企行政检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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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检查事项
	实施依据
	检查对象抽查比例
	检查内容
	拟实施检查时间
	检查方式
	承办机构
	是否属跨部门联合检查
	备注

	1
	对水路运输经营者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九条第二款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四条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六条第（五）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标条例》第三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2年第26号第四条第三款   
《船舶载运危险货物安全监督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4年第14号）第三条第十一条第二款
《危险货物水路运输从业人员考核和从业资格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29号）第三条 

	50%
	经营资质监管：
1.对省际旅客、 危险品货物水路运输经营者经营资质情况的监管2.对省内客船、危险品船营运资格的监管
3.对水路运输经营者经营资质保持情况的监管
4.对普通货船运输和省内水路运输经营者经营资质的监管
5.对从事国内水路运输业务的“三资”企 业经营资质监管（省市级）
6.对未取得《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但从事船舶污染物接收、水上环卫等活动的企业的监管

经营行为监管：7.对普通货船运输    和省内水路运输经营者经营行为的监管
8.对水路运输经营者经营行为的监管
9.对省际旅客、 危险品货物水路运输经营者经营行为的监管（省、市级）
10.对水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经营行为的监管
11.常压液体危险货物从业单位监督检查
12.对船舶进出港报告的监管13.对触碰航标不报告行为的监管
14.对危害航标及辅助设施或影响航标效 能的监管（省、 市、 县 级）
15.对危害航道通航安全行为的监管（省、 市、 县级）
16.对船舶、浮动设施、船员和通航安全环境的监督检查（省、市、县级）

人员资格监管：
17. 对危险化学品水路运输人员资格的监 管（省、市、县级）
18.对船员适任证书及履职能力的监管 （省、市、县级）
	1-11月
	现场检查
	安化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否
	

	2
	对道路运输货运经营者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七条、第五十八条第二款
2《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12号）第四条第二款  
	10%
	1.对在托运的普通货物中夹带危险货物，或者将危险货物谎报或者匿报为普通货物托运行为的监管（省、市、 县级）
2.对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的监 管（市、县级）
3.对放射性物品道 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的监管（省、市、县级）
4.对放射性物品道  路运输经营许可的监管 （省、市、县级）
5.对道路货运经营的监管（省、市、县级）
6.对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超限运输行为的 行政检查（省、市、县级）
7.对未制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或未配备 充足、有效的应急救援器材和设备行为的监管 （省、市、县级）
8.对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安装、使用安全设施、 设备并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等行为的监管（省、市、县级）
9.对未在作业场所和安全设施、设备上设 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或者未在作业场所 设置通信、报警装置行 为的监管（省、市、县 级）
10.对未在取得从业资格的装卸管理人员现场指挥或者监控下进行作业行为的监管（省、市、县级）
11.对未按规定报送从业人员信息行为的监管（省、市、县级）
12.对主要安全管理人员未按照规定经考核合格行为的监管（省、市、县级）
	1-11月
	现场检查
	安化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否
	

	3
	对道路运输客运站经营者的行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七条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全国    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第五十八条第二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应当重点在道路运输及相关业务经营场所、 客货集散地进行监督检查。
2.《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12号）
第四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的管理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六条、第七十条
	10%
	1.对在托运的普通货物中夹带危险货物，或者将危险货物谎报或者匿报为普通货物托运行为的监管（省、 市、 县级）
2.对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的监 管（市、县级）
3.对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的监管（省、市、县级）
4.对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的监管 （省、市、县级）
5.对道路货运经营的监管（省、市、县级）
6.对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超限运输行为的 行政检查（省、市、县级）
7.对未制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或未配备 充足、有效的应急救援器材和设备行为的监管（省、市、县级）
8.对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安装、使用安全设施、 设备并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   检测等行为的监管（省、市、县级）9.对未在作业场所和安全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或者未在作业场所 设置通信、报警装置行 为的监管（省、市、县级）
10.对未在取得从业资格的装卸管理人员现场指挥或者监控下进行作业行为的监管（省、市、县级）
11.对未按规定报送从业人员信息行为的 监管（省、市、县级）
12.对主要安全管理人员未按照规定经考核合格行为的监管（省、市、县级）
	1-11月
	现场检查
	安化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否
	

	4
	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七条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全国道   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第五十八条第二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应当重点在道路运输及相关业务经营场所、客货集散地进行监督检查。
	10%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
	1-11月
	现场检查
	安化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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